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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方式

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以书面议案方

式召开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

８

人。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

ｉ

） 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及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

ｉｉ

） 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具体详见本公司

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关于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及更换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鉴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已接受采用内地的会计及审计准则以及聘用内地会计师事务所等

事项， 本公司将就任何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务期仅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一份财务

报表。 为此，为提高信息披露效率，降低信息披露成本及审计费用，同意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境内审计机构和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改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国富浩华」）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由

国富浩华根据内地审计准则审计本公司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 并承接境外审计机构按

照联交所经修订上市规则应尽的职责（包括但不限于年度财务报告及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审核）。

本公司董事会与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解聘

事宜并无意见分岐。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本公司总裁任立人先生基本年薪的议案》。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实行年薪制，年薪根据其担任岗位的主要范围、职责、重要性及其他相关岗

位的薪酬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 经本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提议，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

司总裁任立人先生基本年薪不高于税前人民币

８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请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附件：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在审阅了相关资料后，

我们本着认真、 负责的精神， 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一、关于更换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鉴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已接受采用内地的会计及审计准则以及聘用内地会计师事务所等

事项， 公司将就任何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务期仅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一份财务报

表。 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和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和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改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国富浩华」）

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有利于提高信息披露效率，降低公司信息披露成本及审计费用。

国富浩华为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 同

时，国富浩华为已获财政部及中国证监会认可，有资格根据内地审计准则向内地注册成立的发行人提

供审计服务的执业会计师事务所，能满足公司审计工作要求。 我们同意公司聘请国富浩华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二、关于总裁基本年薪的独立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考核过程和程序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执行，公司总裁基本年

薪的确定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公司总裁任立人先生基本年薪的议案》。

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圣平 张睿佳 王爱国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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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按照内地会计准则

编制财务报告及更换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鉴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已接受采用内地的会计及审计准则以及聘用内地会计

师事务所等事项，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将就任何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

务期仅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内地会计准则」）编制一份财务报表。 同时，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和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立信大华」）和香港立信德豪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德豪」），改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国富浩华」）担任本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具体公告如下：

一、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

根据联交所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刊发的 《有关接受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注册成立公司采用内地的会计及

审计准则以及聘用内地会计师事务所的咨询总结》以及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的相关修订（「经修订上

市规则」），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注册成立发行人获准许采用内地会计准则编制其财务报表，以满足经修

订上市规则的定期财务报告要求。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财务报表及财务报告可以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而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务期，本公司仅需要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一份财务报表。

根据内地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以履行本公司法定责任以及满足联交所经修订上市规则的定期

财务报告要求，除与之前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本公司拥有人应占权益（联营公司股改产生的

摊薄损失、商标权摊销和根据购买法收购海信日立）有差异外，本公司不知悉该等事项会构成任何财

务影响。

二、更换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鉴于本公司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务期仅需要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一份财务报表，

以及经中国财政部（「财政部」）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内地会计师事务所

获准许采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内地审计准则」）审计该等财务报表。为提高信息披露效率，降

低信息披露成本及审计费用， 本公司将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和境外审计机构

的立信大华和德豪，改聘国富浩华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由国富浩华根据内地审计准则审计

本公司按照内地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 并承接境外审计机构按照联交所经修订上市规则应尽的

职责（包括但不限于年度财务报告及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审核）。

国富浩华为已获财政部及中国证监会认可， 有资格根据内地审计准则向内地注册成立的发行人

提供审计服务的执业会计师事务所。

立信大华和德豪确认并无任何有关解聘事宜须提请本公司股东垂注。 董事会并未知悉任何有关解

聘事宜须提请本公司股东垂注。本公司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确认，本公司与立信大华和德豪就解聘事宜

并无意见分歧。

上述关于更换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 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该事项尚须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详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

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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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议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公司谨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在本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

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本公司董事会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海信空调」，持有本公

司股票

６１６

，

３１２

，

９０９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２２％

）书面提交的《关于增加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以下议案提交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一、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任立人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及决定其薪酬标准的议案》；

二、审议及批准 （

ｉ

） 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及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

ｉｉ

） 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本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

分别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及与本公告同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 经本公

司董事会核查， 认为海信空调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 且上述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

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的开会日期、地点及其他审议事项均与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

发布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相同。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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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增加议案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公司谨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起在本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

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类别股东大会」）。 因本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

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提出增加本次股东大会临时提案（详见本公司与本通知同日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增加议案公告》），增加临时提案后，本公司现把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再

次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说明：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与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起

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３０

（或紧接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本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公司股东可在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投票规则：本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若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

６

、出席对象：

（

１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营业时间结束时名列本公司股东名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人，若

填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星期一）或之前（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交回出席本公司股东大会

的确认回执（请见附件一），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专业人士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本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如下事项：

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任立人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及决定其薪酬标准的议案》；

２

、审议及批准 （

ｉ

） 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及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

ｉｉ

） 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上述第

１

项普通决议案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第

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上述第

２

项普通决议案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与本通知同日

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如下事项：

１

、批准及采纳《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其载有下列的

具体条款：

１．１

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份种类、来源和数量；

１．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３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激励对象各自被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１．４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及行使股票期权所获发行之股份的禁售期；

１．５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１．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确定方法；

１．７

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８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２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实施及管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３

、批准及采纳《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

（二）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如下事项：

１

、批准及采纳《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其载有下列的

具体条款：

１．１

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份种类、来源和数量；

１．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３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激励对象各自被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１．４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及行使股票期权所获发行之股份的禁售期；

１．５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１．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确定方法；

１．７

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８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２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实施及管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３

、批准及采纳《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

上述第

１．１

至

１．８

项特别决议案将分开逐项表决。

上述第

１

项和第

３

项特别决议案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第

２

项特别决

议案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法

（

１

）拟出席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的内资股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

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内资股个人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亦可以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

２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异地股东亦可以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或之前（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５２８３０３

传真：（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出席会议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委托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特别提示：如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则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与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不再单独表决， 表决结果均适用于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与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２１

；投票简称：科龙投票

（

２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星期一）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３

）具体程序：

①

买卖方向：买入

②

在“委托价格”项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如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如此类推。每一

项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申报， 则以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

元

）

总议案 对全部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批准及采纳

《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其载有下列的具体条款注

：

１．００

１．１

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份种类

、

来源和数量

１．０１

１．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０２

１．３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激励对象各自被授予的股票

期权数量

１．０３

１．４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及行使股票期权所获

发行之股份的禁售期

１．０４

１．５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１．０５

１．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确定方法

１．０６

１．７

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０７

１．８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１．０８

２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

、

实施及管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相关事宜

２．００

３

批准及采纳

《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考核办法

》

３．００

４

审议及批准

《

关于选举任立人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及决定其薪酬标准的议案

》

４．００

５

审议及批准

（

ｉ

）

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

机构及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及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

（

ｉｉ

）

聘请国

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

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５．００

注：对于议案

１

中有多项需要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下全部子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１

中的子议案

１．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１

中的子议案

１．２

，如此类推。 股东对议案

１

进行投票表决时，

若股东先对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再对议案

１

投票表决，以股东对子议案中已投票表决的子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子议案，以对议案

１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若股东先对议案

１

进行投票

表决，再对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则以议案

１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例如，对第

１

项议案进行表决时：

拟表决意向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申报价格 委托股数

同意 买入

３６０９２１

科龙投票

１．００ １

反对 买入

３６０９２１

科龙投票

１．００ ２

弃权 买入

３６０９２１

科龙投票

１．００ ３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２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

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若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

用；若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

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２５７０

传真：（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联系人：夏峰 黄倩梅

２

、会议费用：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往返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出现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影响的情况，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

知的进行。

六、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附件一：确认回执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Ｈｉｓｅｎｓｅ ｋｅｌ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根据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有关规定，所有欲参加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本公司股东， 需填写以下确

认表：

姓名：

＿＿＿＿＿＿＿＿＿＿＿＿＿＿＿ ＿＿ ＿＿＿＿

持股情况：

＿＿＿＿＿＿＿＿＿＿＿＿＿＿＿＿＿＿ ＿＿

股

身份证号码：

＿＿＿＿＿＿ ＿＿＿＿ ＿ ＿＿＿

电话号码：

＿＿＿＿＿＿＿＿＿＿＿＿＿＿＿＿＿＿ ＿

地址：

＿＿＿＿＿＿＿＿＿＿＿＿＿＿＿＿＿＿＿＿＿＿＿＿＿＿＿＿＿＿＿＿＿＿＿＿＿＿＿＿＿＿＿＿＿＿＿＿＿＿＿＿＿＿＿＿＿＿ ＿＿

日期：

＿＿＿＿＿＿＿＿＿＿＿＿＿＿＿＿ ＿＿＿ ＿＿

股东签名：

＿＿＿＿＿＿＿＿＿＿＿＿＿＿＿＿＿＿ ＿＿＿＿＿

附注：

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内资股股东。

２．

请用正楷填写此确认表，此表可复印使用。

３．

请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４．

请提供可证明阁下持股情况的文件副本。

５．

此表可采用来人、来函或传真的形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或之前送达本公司。

６．

（

１

）如此表采用来人或来函形式，请递送至下述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２８３０３

（

２

）如此表采用传真形式，请传至：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号码：

８６－７５７－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附件二：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按如下意思行使

表决权（特别提示：如股东委托投票的，则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与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不再单独表决， 表决结果均适用于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与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的相关文件：

序号 普通决议案 表 决 意 见

１

审议及批准

《

关于选举任立人先生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及决定其薪酬标准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审议及批准

（ｉ）

解聘分别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及

境外审计机构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香港立信德

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

（ｉｉ）

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

并授权董事会决定

其酬金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序号 特别决议案

表 决 意 见

１

批准及采纳《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其载有下列的具体条款：

１．１

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份种类

、

来源和数量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３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激励对象各自被授予的股票期权数

量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４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及行使股票期权所获发行之股

份的禁售期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５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确定方法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７

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８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

、

实施及管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批准及采纳

《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

核办法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８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３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

增减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２７８，５４５，７０３．０５ ２１３，９０６，４５３．３６ ３０．２２％

营业利润

５５，５５７，８９０．０１ ３４，１６４，８３７．３２ ６２．６２％

利润总额

５７，８４１，８７２．３３ ３５，３１４，４０５．１６ ６３．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９，７１０，９４２．９５ ３０，７６３，６０４．８０ ６１．５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９ ０．３９ －２５．６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５５ ５．６３ －１．４２％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总 资 产

１，３７２，０８５，４０５．９５ １，２１１，８１０，１６１．２３ １３．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８９５，１４９，５３９．０６ ８７１，２３８，５９６．１１ ２．７４％

股 本

１７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８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５．２０ １０．１３ －４８．６３％

注：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

２７

，

８５４．５７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０．２２％

，实现净利润

４

，

９７１．０９

万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

６１．５９％

。主要是公司加大产品销售市场开拓力度，省外市场进一步拓展，实现了营业收入的大

幅增长。营业利润增加

６２．６２％

，净利润增加

６１．５９％

，增幅大于销售收入的增幅的主要原因为公司本期内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公司总销售收入比重提高，使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再加上期间费用未同比增

长，规模效益进一步显现所致。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期末上升

１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减少

２５．６４％

，归属与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

减少

４８．６３％

主要系公司本期实施利润分配所致。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３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９００，２９９，５８５．１２ ６６２，００６，８５７．５５ ３６．００％

营业利润

４７，２２９，７２０．３１ ３９，８０７，１６５．２８ １８．６５％

利润总额

５４，２７２，０２８．１６ ５３，１７４，９６０．２５ ２．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５，３１１，２６３．０６ ４７，４２９，３７１．２６ －４．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０ ０．１２ －１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２％ ４．１９％ －１．７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２，７８２，４２６，９８３．５０ ２，６５２，５４７，３８０．７３ ４．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８６８，８２１，９０２．１４ １，８３２，１２０，８２９．３６ ２．００％

股本

４６５，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６５，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０１ ３．９４ １．７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在市场竞争激烈和原材料、燃料价格上涨的严峻形势下，积极拓展市场，推进精益

管理，大力实施降本增效措施，营业总收入与营业利润均实现不同幅度的增长。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份（合并

报表）实现营业总收入

９０

，

０２９．９６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６％

；实现营业利润

４

，

７２２．９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１８．６５％

；实现利润总额

５

，

４２７．２０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６％

；实现净利润

４

，

５３１．１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

４．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０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１６．６７％

。

２

、财务状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

２７８

，

２４２．７０

万元，较期初增长

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１８６

，

８８２．１９

万元，较期初增长

２％

；每股净资产

４．０１

元，较期初增长

１．７８％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报告期公司实现净利润

４

，

５３１．１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４．４７％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一季报中业绩预告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为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 主要是由于公司报告期内营

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６５％

，导致净利润的实际下降幅度低于业绩预告的下降幅度。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发电量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附属公司（以下简称“本

集团”）按照财务报告合并口径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发电量为

７３７．２３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

１７．９１％

；上

网电量完成

６８８．８９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

１８．３５％

。 发电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团新投产机组和新收

购发电企业的电量贡献。

附表：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本集团主要发电机组发电量及上网电量情况：

类型 发电厂

／

公司名称

发电量

（

亿千瓦时

）

上网电量

（

亿千瓦时

）

邹县发电厂

６２．７４ ５８．９１

十里泉发电厂

２０．８３ １９．３０

莱城发电厂

３２．００ ２９．６４

华电邹县发电有限公司

５８．７９ ５５．５４

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

３１．４３ ２９．１３

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

４７．１２ ４４．４７

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

１３．０４ １１．５８

华电章丘发电有限公司

２０．５５ １８．９５

华电滕州新源热电有限公司

２５．４０ ２３．４８

山东百年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３ ２７．３６

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６９．３２ ６４．８６

华电新乡发电有限公司

３９．７８ ３７．４１

火电

华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

１５．９０ １４．７１

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

６６．７３ ６１．３６

宁夏中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１９ ２３．７６

安徽华电宿州发电有限公司

３９．９１ ３７．８６

安徽华电芜湖发电有限公司

３５．８５ ３４．２３

华电宿州生物质能发电有限公司

０．７７ ０．６８

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

２９．４５ ２８．３２

河北华电石家庄热电有限公司

２９．５４ ２６．４８

韶关市坪石发电厂有限公司

２２．５８ ２１．１４

水电

河北华电混合蓄能水电有限公司

０．４３ ０．４３

四川华电杂谷脑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５７ １１．４４

风电

华电内蒙古开鲁风电有限公司

６．７３ ６．６５

华电莱州风电有限公司

华电宁东风电有限公司

河北华电沽源风电有限公司

华电科左中旗风电有限公司

太阳能 华电宁夏宁东尚德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０．０８ ０．０８

火电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为初步核算数据且未经审计，可能与

最终核算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３２７

，

０８０．０２ ３６３

，

３２８．３２ －９．９８％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１７０

，

８２５．０５ ２１２

，

１３３．７２ －１９．４７％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１７２

，

０１５．６６ ２１６

，

７２１．２７ －２０．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３４

，

３０２．５０ １６３

，

９６３．９０ －１８．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５４ ０．６６ －１８．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８３％ ９．９７％

下降

３．１４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总资产

（

万元

）

７

，

０２８

，

３９６．６７ ９

，

５９４

，

６５８．０１ －２６．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１

，

９４９

，

７９９．８９ １

，

９４０

，

１２１．７３ ０．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７．７８ ７．７４ ０．５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９．９８％

，主要是因为公司将

２０１０

年末转让的广发华福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剔除该因素影响后，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０．４７％

。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

股市整体呈震荡态势，股票基金交易总额与去年同期相比有小幅上升，但市场的激烈竞争导致佣金费

率同期相比下滑，影响了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 另一方面，公司承销业务收入同比增长，在一定程度上

缓和了佣金费率下滑对公司业绩的冲击。

三、备查文件

经法定代表人王志伟先生和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及财务部负责人孙晓燕女士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核准变更公司

章程重要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为满足公司的发展需要，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了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 公司在股东大会之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中国

证监会递交了核准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申请，并向广东证监局进行了报备。

日前，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批复》（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６０

号），核准本公司变更《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重要条款。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此次公司章程变更的批复，公司将尽快办理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经该次中国证监会核准变更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可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披露。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

实到董事

８

名。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子公司竞购天威保变挂牌出让所持华素制药股权的议案；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天威保变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于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出让其持有的华素制药

２５．８８％

股权， 挂牌价

１２

，

９２０．７９

万元，公司拟授权子公司四环医药竞购上述转让的股权。 四环医药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相关规定进行

竞购，如竞购成功，将按北京产权交易指定付款要求与相关协议支付。

独立董事意见认为：

本次授权子公司竞购股权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授权竞购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不必

征得债权人同意或其他第三方同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竞购股权

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此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周五）上午

９

：

３０

，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会期半天。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周五）。

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授权子公司竞购天威保变挂牌出让所持华素制药股权的议案》。

详见当日公告

２０１１－０３６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子

公司竞购天威保变挂牌出让所持华素制药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１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信息，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威保变”）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以挂牌价

１２

，

９２０．７９

万元出让其持有的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素制药”）

２５．８８％

股权，公司拟

授权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四环医药”，本公司持有其

９９％

股权。 ）竞购上述

转让的股权。

２

、公司子公司四环医药竞购天威保变本次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华素制药的股权尚需依照北京产

权交易所规定提供必要的竞购文件，并需取得北京产权交易所的成交确认。

特别风险提示：

由于公司授权后，子公司四环医药将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交易，存在标的资产被其他投资者竞购的

风险。

一、交易概述

１

、 公司拟授权子公司四环医药竞购天威保变以挂牌价人民币壹亿贰仟玖佰贰拾万柒仟玖佰元整（

￥１２

，

９２０．７９

万元）出让的所持华素制药

２５．８８％

股权。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 本公司之子公司四环医药持有的华素制药股权将由目前的

６８．３３４％

上升到

９４．２１４％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次竞购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独立董事意见认为：

本次授权子公司竞购股权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授权竞购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不必

征得债权人同意或其他第三方同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竞购股权

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因本次交易金额（单项非风险投资）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根据本公司章程

第一百三十一条之规定，除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外，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３

、本次股权竞购，不涉及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不必征得债权人同意或其他第三方同意。 交易不存在诸如

资产产权权属不清等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

①

交易对方名称：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②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③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１６

，

８００

万元整

④

注册地：河北省保定市天威西路

２２２２

号

⑤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保定市天威西路

２２２２

号

⑥

法定代表人：丁强

⑦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⑧

经营范围：变压器、互感器、电抗器等输变电设备及辅助设备、零部件的制造与销售；输变电专用制造

设备的生产与销售；相关技术、产品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开发与销售。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

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２

、天威保变与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四环医药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股权概况

（

１

）标的股权名称：天威保变持有的华素制药

２５．８８％

股权，转让的产权权属清晰，天威保变对该产权拥有

完全的处置权且实施产权转让不存在任何限制条件。 交易标的不存在大额对外担保； 没有大额非经常性损

益。

（

２

）挂牌价格：

１２

，

９２０．７９

万元；

（

３

）价款支付方式：分期付款（分期支付要求： 转让价款原则上采取一次性付款方式；如采取分期付款方

式支付则受让方须在 《产权交易合同》 生效后

５

个工作日内将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

４０％

（含已支付的保证金

３００

万元）汇入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的账户，其余价款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

６

个月内付清，并提供合法的

抵押担保，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转让方支付延期付款期间利息。 ）；

（

４

）保证金：

３００

万元；

（

５

）挂牌公告期：自公告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截止）；

（

６

）交易方式：挂牌期满，如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选择以下交易方式确定受让方：

网络竞价（多次报价）；

（

７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

１２

，

８６２．３６

万元。

２

、标的股权公司的基本情况

（

１

）企业名称及注册情况：

①

企业名称：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②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③

注册资本：

１０

，

５６０．０５

万元整

④

注册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工业开发区金光北街

１

号

⑤

法定代表人：周宁

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２３１１０

⑦

经营期：长期

⑧

经营范围：外用制剂、片剂、注射剂、原料药、胶囊制剂、口服溶液剂、麻醉药品制造。 一般经营项目：外

用制剂、片剂、注射剂、原料药、胶囊制剂、口服溶液剂、麻醉药品的技术开发。

（

２

）股东情况

企业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比例

（

％

）

１

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６８．３３４

２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８８

３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５７２

４

北京万维医药有限公司

０．７３８

５

田丹

０．７３８

６

北京锦绣大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０．７３８

合计

１００．００

（

３

）企业性质与历史沿革

①

企业性质：华素制药为股份有限公司。

②

历史沿革：华素制药原名称为北京四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原北京

四环医药厂（现改制为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经营性净资产出资，联合武汉仁和堂保健

品有限公司、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北京万维医药有限公司、北京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锦绣

大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五家以货币资金出资共同发起，于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８

日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立时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发起人股东出资比例分别为

９３．８７４％

、

１．６７０％

、

１．１１４％

、

１．１１４％

、

１．１１４％

、

１．１１４％

。经过股权多次变更，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天威保变、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北京万维医药有限公司、 田丹、 北京锦绣大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

６８．３３４％

、

２５．８８％

、

３．５７２％

、

０．７３８％

、

０．７３８％

、

０．７３８％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公司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名称变更为现名称。

（

４

）华素制药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４４，４８５，６７８．４８ ６２１，８９９，５５７．９３

负债总额

２２３，３９６，７７２．９１ ２１５，０７０，８９８．０９

应收款项总额

４３７，２８５，５５８．８６ ３８５，２５６，７１１．６２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无 无

净资产

４２１，８１０，１０７．５６ ４０６，９７６，８７８．６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８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９８，７４４，０９１．１９ ３１７，９５９，０７９．９７

营业利润

１９，２６４，８３８．３４ ３１，５６５，０４３．６７

净利润

１４，８３３，２２８．９４ ３９，９３７，８９０．３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３５８，９４０．４５ ５３，６７７，１６１．６０

（

５

）华素制药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９６，９３１，２２８．５０ ６２１，８９９，５５７．９３

负债总额

２４３，２３２，２５４．９５ ２１５，０７０，８９８．０９

应收款项总额

３６２，８１９，１６３．１６ ３８５，２５６，７１１．６２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无 无

净资产

４５２，８４５，３９２．７４ ４０６，９７６，８７８．６２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５４，１１７，９１９．７６ ３１７，９５９，０７９．９７

营业利润

５８，１９０，２６１．５１ ３１，５６５，０４３．６７

净利润

４５，８６８，５１４．１２ ３９，９３７，８９０．３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３，８８２，６９５．１７ ５３，６７７，１６１．６０

（

６

）华素制药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资产总额

７４５，２１８，１９７．４６ ６９６，９３１，２２８．５０

负债总额

２８２，６８２，１９８．３４ ２４３，２３２，２５４．９５

应收款项总额

４２３，５１８，２１９．１０ ３６２，８１９，１６３．１６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

、

诉讼与仲裁事项

）

无 无

净资产

４５９，９１０，７３８．７６ ４５２，８４５，３９２．７４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营业收入

８０，５５２，６５６．６１ ７９，４１４，７３１．６８

营业利润

９，７１４，８７３．９４ ８，５１８，９７９．２７

净利润

７，０６５，３４６．０２ ８，７１３，４６２．８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０，３１１，４２３．１６ －１０，１０１，１９０．４５

３

、本次股权竞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４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制度，本次股权竞购，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四、评估情况概述

北京京都中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天威保变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

原则，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保

变”）拟转让所持有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素制药”）股权行为涉及的华素制药股东部分权

益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目的：根据保定天威保变第三届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天威保变拟转让所持有华素制药

２５．８８％

股权，

为此需对该股权价值进行评估，为委托方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评估对象是华素制药的股东部分权益。具体评估范围为华素制药的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长期待摊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等，以华素制药提供的清单为准。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本次评估的基本方法为成本法和收益法。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选用市场价值。

评估结论：

１．

成本法评估结论：被评估单位在持续经营情况下，资产账面值

６４

，

０８２．１９

万元，评估值

６９

，

６７６．４８

万

元，增值额

５

，

５９４．２９

万元，增值率

８．７３ ％

。 负债账面值

２０

，

３５２．１０

万元，评估值

２０

，

３５２．１０

万元，无增减

值。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

４３

，

７３０．０９

万元，评估值

４９

，

３２４．３８

万元，增值额

５

，

５９４．２９

万元，增值率

１２．７９

％

。 采用成本法评估的评估汇总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５３

，

７９９．９７ ５５

，

０８５．８２ １

，

２８５．８５ ２．３９

非流动资产

１０

，

２８２．２２ １４

，

５９０．６６ ４

，

３０８．４４ ４１．９０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２００．００ ６４２．００ －５５８．００ －４６．５０

固定资产

７

，

０５５．０１ １０

，

２００．９５ ３

，

１４５．９４ ４４．５９

在建工程

－ － －

无形资产

７２８．６９ ２

，

５６０．３０ １

，

８３１．６１ ２５１．３６

长期待摊费用

６２７．２６ ６２７．２６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７１．２６ ５６０．１５ －１１１．１１ －１６．５５

资产总计

６４

，

０８２．１９ ６９

，

６７６．４８ ５

，

５９４．２９ ８．７３

流动负债

１９

，

６２７．１０ １９

，

６２７．１０ － －

非流动负债

７２５．００ ７２５．００ － －

负债合计

２０

，

３５２．１０ ２０

，

３５２．１０ － －

净资产

（

股东全部权益

）

４３

，

７３０．０９ ４９

，

３２４．３８ ５

，

５９４．２９ １２．７９

天威保变持有

２５．８８％

股权的成本法评估值为

１２

，

７６５．１５

万元。

成本法评估结果详见评估明细表。

２．

收益法评估结论：被评估单位在持续经营情况下，华素制药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

４３

，

７３０．０９

万元，评

估值

４９

，

７００．００

万元，增值额

５

，

９６９．９１

万元，增值率

１３．６５％

。

天威保变持有

２５．８８％

股权的收益法评估值为

１２

，

８６２．３６

万元。

本次评估未考虑控股权和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３．

二个评估结论差异原因分析及最终评估结论

收益法评估结果高于成本法评估结果

３７５．６２

万元，其主要原因一是企业为医药生产企业，属于国家鼓

励行业，发展前景较好，二是企业加强了销售队伍管理，使产品未来年度销售量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未来

收益状况较好。

评估人员认为，成本法确定的资产价值为要素资产价值，仅反映企业静态资产价值；虽然收益法对未来

收益预测时，受政策、市场情况等诸多因素影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评估时充分考虑了收入、成本、费用等

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就本项目而言，收益法评估的评估结论是对多种单项资产组成并具有完整生产经营能力

的综合体所体现市场价值的反映，关注的重点是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相比成本法结论更为合理。因此，本次

评估选取收益法评估值

１２

，

８６２．３６

万元做为最终评估结果。

评估报告书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评估师赵一洁、宋胜利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评估师从业证书复印件备案于北京产权交易所。

大额增值的项目的增值原因：本次评估大额评估的项目主要是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指的是华素制药位

于良乡的厂区房地产，为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京房权证房股字第

０７０００４９

号房产和土地使用证编号为京房国

用（

２００９

出）字第

００１３０

号土地的评估增值，参见评估报告第五页。

评估报告于北京产权交易所备案。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授权后，四环医药将作为意向受让方参与北京产权交易所组织的竞购，需依照北京产权交易所规定

提供必要的竞购文件，并需取得北京产权交易所的成交确认，意向受让方须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

３

个工作日

内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六、本次转让不涉及其他安排

七、受让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收购天威保变所持华素制药的

２５．８８％

股权后， 可以使中关村科技下属子公司四环医药享有华素制药的

净利润比例增加

２５．８８％

。 下属子公司四环医药持股华素制药比例上升到

９４．２１４％

。

八、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３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八月三十一日审计报告》

４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度审计报告》；

５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一季度财务数据》

６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营业执照》；

７

、《天威保变挂牌出让所持华素制药股权挂牌信息》；

８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股票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经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召开。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５

、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周五）。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

７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相关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和完备性。

２

、议案内容：

《关于授权子公司竞购天威保变挂牌出让所持华素制药股权的议案》；

３

、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指定网站为：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以上议案审议情况详见同日公告：《董事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０３５

）。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凭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和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个人股东凭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出席

人身份证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

２８

日，每天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三层董事会秘书处（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深圳股票帐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

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其它事项

１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２１４０１６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２１４００３８

。

２

、联系人：张龙、宋楠

３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０３５

）；

２

、《关于授权子公司竞购天威保变挂牌出让所持华素制药股权的公告》（

２０１１－０３６

）。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指定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人）出席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对本会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受托日期：

委托人表决指示：

如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决定表决：是

□

否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提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授权子公司竞购天威保变挂牌出让所持华素制药股权

的议案

日 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